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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 考 偵 測 站      
 

刑法篇 
 

主筆人：盛台大 

一、前言 

就 100 年度台大、政大、北大的法研所考題觀之，今年的題型一大特色是共犯

責任，這是百考不厭的重點，考生必須冷靜分析各個行為人與結果間的具體歸

因及主觀要件；而除了傳統刑法總則上的爭點，如因果關係、中止、著手外，

今年另一特色是台大和北大都考了偏向特定刑法分則條文的爭點，如妨害秘

密、公共信用、詐欺要件等，可說相當分散。 

整體而言，今年的法研所試題算是有難度的，原因在於考生除了面對複雜的行

為人關係外，尚須對特定刑分重點了然於胸，而刑法分則的爭議往往來自實務

上見解，較為瑣碎難記，也易為準備研究所的考生所忽略。 

二、重要爭點 

(一)因果關係─多數犯罪人對侵害結果的具體作用關係與歸責 

1.爭點說明  

因果關係是刑法犯罪審查的基本要件，當多數人同時涉及對同一侵害結

果的具體作用時，究竟應如何認定個別行為人的刑事責任？學說上存在

著不同的切入取向： 

(1)條件因果關係：此為德國通說所採見解，其認為，只要系爭行為係導

致結果發生所「不可想像其不存在」之要件（亦即不可或缺之要件），

則該行為即為結果之原因。據此，與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係之行為乃

至行為人可能為複數，蓋後行為並不排除前行為與結果間的因果關係

連結。由於條件因果關係說將不同原因對結果之貢獻等同視之，故又

稱之為等價理論。 

惟採條件因果關係之論者，並非認為所有行為（人）均應為侵害結果

負最後的刑事責任，而是透過因果關係以外的客觀歸責理論，進一步

區分不同行為（人）的可非難性。在結果之發生偏離日常經驗範圍、

或是第三人故意行為介入時，系爭行為將被認定是不可歸責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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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相當因果關係：此為日本學說及我國實務（形式上）所採見解，其認

為，欲認定行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，除了條件關係之存立，尚須具

備行為與結果間之相當性。亦即，若是前行為與後行為間存在有異常

化的介入因素，且該因素並非行為人所預見，則前行為與結果間之相

當因果關係將被阻斷。在相當因果關係模式的操作下，一個侵害結果

的發生傾向於只鎖定一個刑法上要歸責的原因。 

2.相關考題 

台大刑法（A）（第二題） 

3.答題關鍵 

(1)本題中，可能涉及刑事責任者有三：甲、乙、丙，究竟何者是最後應

對 X 之死亡負責之人？由於本題為李茂生老師所出，考生應選擇相當

因果關係理論解題，故必須考慮到因果關係的介入與中斷問題。本題

中因過失開錯藥之丙，對於 X 因而陷入過敏狀態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上

的具體作用，故應負過失致傷責任，但是對於 X 的死亡結果，則由於

丙在客觀上已囑咐過乙必須留意 X 之狀況，其對於結果之貢獻被後續

接手照顧 X 的甲、乙截斷，不負過失致死罪責。 

(2)本題另一重點，是甲與乙之不作為責任。在不作為因果關係的認定上，

通說係採「假設之因果關係理論」，而李茂生老師則強調「排他性支配

領域」，認為最後居於被害人排他性支配領域之行為人，方屬刑事歸責

之對象。本題中，最後對於無自救力之 X 具有排他性支配力者為乙，

亦即乙未對 X 密切注意之不作為與 X 之死亡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，甲

之不作為則被乙所中斷。不過應注意，除因果關係外，亦須考慮保證

人地位、期待可能性諸因素以論斷最後之罪責。 

(二)犯罪參與問題─間接正犯、共同正犯與教唆犯之責任 

1.爭點說明 

犯罪參與是刑法總則諸多考點中相當重要的一環，各種正犯與共犯之責

任應如何認定與分配，向來是眾多考試的重點。其中，較常成為考點者

包括： 

(1)共犯之中止：共同正犯中之一人如因己意中止其行為，是否得享有中

止優惠？按，中止制度指在鼓勵行為人放棄其已著手之犯罪，以保護

法益不受侵害，惟共同正犯之數人只要有一人實現構成要件，法益即

受侵害，從而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有意中止其行為者，不僅要放棄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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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侵害行為，尚須阻止整體犯罪歷程之實現，方有中止之適用。成立

中止者，屬個人減免刑罰事由，其他行為人不能共同享有。 

(2)共犯之著手：在共同正犯，任何一人著手，全體即著手。而在狹義共

犯（教唆犯與幫助犯），則是以正犯之著手為著手。 

(3)共犯犯意範圍之變更：正犯或共犯其中一人於犯罪進行時，臨時起意

為原本共同決意或教唆範圍之外的侵害者，僅該個別實行行為人須對

系爭法益侵害負其責任。 

2.相關考題 

(1)台大刑法（A）（第一題） 

(2)政大刑法（第一題） 

(3)北大刑法（第─題第二小題） 

3.答題關鍵 

(1)台大刑法（A）（第一題） 

○1 本題涉及三個行為人，其中丙為正犯，乙則是組織首腦，在學說上

認為，乙因對於整體犯罪歷程具有重要掌控地位，教唆犯不足以評

價其不法性，故稱其為「正犯後之正犯」，屬於間接正犯之特殊類型。 

○2 在本題，基於對「行規」之理解，乙就丁之自由、名譽、身體法益

侵害具有預見，故亦應就丙所為之侵害負公然侮辱、傷害及強制罪

罪責。然就丙誤將丁扼死，以及丙對於丁之屍體為強制性交未遂部

分，則因超出其支配範圍，而不負故意既遂責任。 

○3 至於賣出債權之甲，理論上並不知道該債權後續將被如何「處理」，

然而，既然甲知悉乙所帶領者係著名討債集團，則對於可能發生之

名譽、身體以及自由侵害應有預見可能性，故可能成立過失犯。應

注意者為依通說，過失犯罪體系並不使用共同正犯、教唆或幫助犯

之名詞。 

(2)政大刑法（第一題） 

○1 本題涉及之爭點一，為甲後來放棄其行為並勸說乙不要偷看資料之

行為是否該當於共犯之中止要件？按，共犯之中止與一般中止無

異，均應在任一行為人著手後、既遂（或失敗）前為之。甲放棄行

為之時點，乙根本未著手於犯罪，故並無成立中止之餘地。況且，

甲勸說乙之行為並未成功，乙仍告知甲要單獨行動，而甲亦未再為

任何積極防止行為，從而就行為本身觀之，亦不符合共犯中止之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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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故就侵入住居罪部分，甲仍負共同正犯罪責。 

(3)北大刑法（第─題第二小題） 

本題很簡單，只是問幫助犯之要件。依刑法三十條，幫助行為不以正

犯知悉為限。 

(三)妨害秘密 

1.爭點說明 

刑法上關於妨害秘密之規定，可分為保護個人秘密、工商秘密及國家祕

密三種類型，分別設有不同的要件及行為主體。 

(1)個人秘密：規定於刑法三百一十五條以下。應注意者為，我國刑法所

保障之個人祕密範圍並不完整，僅限於三百一十五條中所稱之「書信

秘密」，以及三百一十五條之一以下之「非公開活動、談話及身體隱私

部位」，除此之外的秘密均非刑法保護的客體。至於書信秘密之範圍，

有學說認為應擴及電子郵件，惟另一說則認此將違反罪刑法定原則，

故設有密碼之虛擬網路空間應不屬本章保障之客體，而為三百五十八

條以下的犯罪類型。 

(2)工商秘密：規定於三百一十七條、三百一十八條，分別以業務上持有

秘密之人及公務員為行為主體。此二條犯罪均屬身分犯，必須具備該

身分者，方能構成系爭犯罪之正犯。 

(3)國家秘密：又可分為國防秘密及國防以外秘密兩種（此外有認為軍機

則是更重大的國防秘密），前者不分何人均得為之，後者則以公務員為

規範主體，屬於瀆職罪的一種。解釋上較困難的是後者，即究竟何謂

「國防以外秘密」？按，自體系觀之，本條保護者應為國家法益，故

個人秘密應不屬之；其次，秘密之重要性應介於國防秘密與工商秘密

間，故其重要性至少必須高於工商秘密，方有保護之價值。 

2.相關考題 

(1)台大刑法（B）第一題 

(2)政大刑法（第一題） 

(3)北大刑法（第三題） 

3.答題關鍵 

(1)台大刑法（B）第一題 

○1 本題中之甲將吳三之身分證與健保卡資料持以申辦信用卡，考生在

此可能有甲侵害吳三個人資料之疑義。又因甲係榮民服務處人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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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被認定為刑法上之公務員，從而可能連結到公務員洩露國防以

外機密之規定上。 

○2 惟如前述，洩露國防以外秘密罪之客體為「重要性高於工商秘密之

國家秘密」，故個人秘密並不屬本條射程範圍；至於保護個人秘密罪

章，亦未對於身分證、健保卡等「身分資料」特設保護規定，從而

甲取得吳三身分證及健保卡號之行為，依刑法本文並無處罰規定。

（至於是否違反個資法，則為另一層次的問題） 

(2)政大刑法（第一題） 

本題中，甲乙兩人密謀欲取得者為「公司機密資料」，依題意應屬於工

商秘密的一種。惟刑法上對於工商秘密之保護規定係採身分犯，惟有

因業務或公務持有工商秘密而洩露者方成立本罪正犯。甲與乙均非保

管該機密之人，且有權保管人（A）亦無參與犯罪情事，從而甲與乙不

成立本條犯罪。 

(3)北大刑法（第三題） 

○1 本題中之甲在未得乙同意之情況下拍攝乙之非公開活動內容，涉及

三百一十五條之一的犯罪。因甲並未意圖散布，故不構成三百一十

五條之一。又甲係利用網路設備錄下乙的活動，可能涉及三一八條

之一，惟本條所欲規範者究竟是否限於特定因電腦得知他人秘密之

情形（如維修人員），仍有疑義。 

○2 本題中之丙、丁，涉及散布竊錄物品罪。其中丁所上傳者，已無任

何解密密碼，該畫面處於隨時可供人觀覽之狀態，應認該當於散布

要件。至於丙，其在畫面上加密，惟在旁提示解密密碼，此一令特

定人可得知悉之狀態，是否該當於散布？應為否定，蓋「散布」應

係讓不特定多數人得以共見共聞之狀態。而丙透過替甲修電腦之機

會取得該畫面，該當三百一十八條之一之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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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結語 

如前言所述，今年的法研所試題涉及較複雜的多數行為人以及共犯關

係，此外還有多項刑法分則考點，對於習慣分析總則抽象概念、相較於

背誦更著重理解與申論的考生而言，可謂頗具挑戰性。然而，此類題型

在國考中相對重要，出題率也高，故今年的法研所題目對於即將到來的

國家考試來說，應是值得關注的前哨站，考生可以就相關題目勤作練

習，相信必能在包括選擇題與實例題的新制考試中獲得令人滿意的成

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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